中山市人民政府五桂山街道办事处
行政处罚告知书
粤中五桂山处罚罚告（2025）86号
名称：广东鑫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1AHRJ5L
法定代表人：杨宗荣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火炬开发区环茂一路18号“旧石场”厂房三楼之一
本机关于2025年10月21日对你（单位）涉嫌货运源头单位违法违规立案调查。经调查，广东鑫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中山市五桂山街道长命水龙井路1号工地，于2025年8月11日为车牌号桂R20080四轴货车运输泥配货并放行，后该车辆被市路警联合治超执法检查涉嫌超限超载运输。到中山市交通运输局板芙超限检测站称重，经检测，该车货总重41.66吨，限重31吨，超限10.66吨，超限率为34.39%。广东鑫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涉嫌违反了《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中山市五桂山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将该案移送给中山市五桂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做进一步调查。
　　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运输合同》、《中山市交通运输局板芙超限检测点检测单》、《中山市交通运输局称重和卸载单》等证据证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九条“港口、码头、工厂、矿山、商业企业等货物装载源头应当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货物装载事故隐患，不得为道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配货并放行违法超限超载货车，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监督检查。”的规定，根据《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为道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配货并放行违法超限超载货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事故隐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按照《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你（单位）属于较重：1年内第三次被查处的，处伍万元罚款裁量档次。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到中山市五桂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三楼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bookmark: _Hlk138926750]联系人：谭铁昌（19120596014）、凌洁（19120596002）
联系电话：0760-89911863
单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五桂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三楼



中山市人民政府五桂山街道办事处
（印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21412535]受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   受送达人 1 粤信签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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